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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，全面出動 

  民國 112年，我國將迎來司法新制-國民法官，讓人民能更深

入、全面地參與司法。為了讓花蓮鄉親，及到花蓮遊玩的全國國民，

可以趕在新制上路以前對此制度有更多的認識，本院特在近日到花蓮

縣內各大觀光景點、人潮匯集之處張貼由司法院所印製的宣傳海報。 

  這一次我們不僅前進部落，更深入花蓮的大街小巷。疫情期

間，各式大型講座、機關團體法院的參訪均暫緩辦理，但是國民法官

的推廣不能因此而暫停，是以本院改採用靜態的海報張貼，讓民眾不

論是在出門採購或者放風散心的時候，都能看到相關文宣。花蓮縣南

北總長近 140公里，北至秀林南至富里，共計有 13個鄉鎮市，幅員

廣闊。此次海報張貼地點計 109處，其中不乏縣內知名觀光景點，

如：光復糖廠、瑞穗牧場、立川漁場，亦包含觀光客到花蓮必定拜訪

的各大熱門小吃，以及花蓮鄉親日常採購的超市、市場及金融機構等

等，期不分南北、海線山線各個人潮密集之處，盼能讓鄉親們藉由宣

傳海報得知新制訊息，因為「看見」就是了解的起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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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海報張貼外，本週三(8月 11日)由本院林育賢法官至台灣

電力公司進行演講，在符合相關防疫規範下，向在場近 50位台電同

仁講解 112年將正式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，針對國民法官如何選出、

將來的工作內容以及相關權利義務一一詳細說明。 

  司法改革，需要全民的關注與支持，就如同吳念真導演與司法

院合作的推廣影片中所提及的一樣：「國民法官制度」，需要咱勇敢堅

定來支持！每一位鄉親，只要年滿 23歲，設籍花蓮四個月以上，都

可能成為未來的國民法官，在特定案件中與職業法官一起審理。希冀

透過海報的張貼，各式演講、活動讓大家獲知此項與其息息相關的重

大改革，也為未來模擬法庭的舉辦、國民法官制度的實際上路打下堅

實穩固的基礎。 


